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審核辦法 

民國 97年 12月 1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2月 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6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 本系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分獎學金、助學金及服務學習獎勵金三種。 

三、 本系獎助學金編列如下： 

(一) 獎學金占本系分配總額百分之十，供獎助優秀研究生使用。為鼓勵本系優秀學生

報考本系碩士班，本系學士班應屆畢業生（不含延畢生），且其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

居全班前百分之三十五（含）者，經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入學本系就讀，由系務會

議擇優發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二) 助學金占本系分配總額百分之七十。 

(三) 獎勵金占本系分配總額百分之二十。 

(四) 中途休學、復學研究生之獎助學金由本系分配之經費自行調配。 

四、 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申請、分配、審核與督導由本系學生事務小組負責。 

五、 獎學金之申請，依在校學業成績決定之。申請時間由本系學生事務小組另行公告。 

六、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水土保持學系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 

優秀研究生獎學金申請表 

學年度：                    

 申請人姓名 

原學士班學號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 

占全班百分比 

複審欄位 

（系填寫） 
現碩士班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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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事項：（申請資料務必齊全，相關資料不全者將予退件） 
1. 請上教務資訊系統列印歷年成績（含名次證明）。 

2. 本系學士班應屆畢業生（不含延畢生），且其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居全班前百分之三十五（含）者，經

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入學本系就讀，，由系務會議擇優發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3. 學生如具有就學優待（減免）身份，依照法令規定不得享有其他公費或就學優惠，務請擇一申請，切勿

同時申辦以免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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